怀团发〔2010〕 10号
关于开展“缴纳特殊团费、支援玉树灾区”活动的紧急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，中央、省驻怀企事业单位团组织，市直机关团组织，各大中学校团委：
4月 14日，青海省玉树县遭遇 7.1级强烈地震，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。地震发生后，党中央、国务院迅速对抗震救灾工作进行部署，团中央、团省委先后下发紧急通知，组织动员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工作。团市委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市团员青年当中开展 “缴纳特殊团费、支援玉树灾区”的活动。活动要求如下：
    1、普通团员青年缴纳特殊团费坚持自觉自愿、数额不限原则，专职团干部缴纳特殊团费建议不少于50元。
    2、各级团组织要广泛宣传部署，动员广大团员青年积极缴纳特殊团费，充分发扬“ 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的传统美德。
    3、各单位团组织收集的特殊团费于2010年4月30日前上交团市委办公室。

    全市特殊团费将按规定上交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，由其统一协调支援灾区团组织开展抗震救灾工作。团市委将把全市特殊团费的缴纳和使用情况在媒体公布。
联系人：肖春华 ，联系电话：0745-2712487。
共青团怀化市委员会

2010年4月18日 
